
牡丹江医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章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教学质量监控，保证教学过程和各个环节按规范进行，检查

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，提高学校办学水平，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，特

制定本章程。

第二章 组 织

第二条 教学督导委员会是学校教学工作的检查、监督性机构，以本科教学

为主，直接对学校负责。对学校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、检查、评估、指导，多渠

道地快速反馈教学工作信息，强化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调控职能，保证有关教学

管理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，为全校教学工作提供监督保证。

第三条 教学督导委员会设主任一名，副主任一名、委员若干名。成员由学

校从具有高级职称的退休或在职教师中聘请，聘任人选由校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。

成员可以根据身体和工作情况连续聘任。为确保督导做好工作，学校将在各方面

给予政策保证。

第四条 督导委员会成员应熟悉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高等教育的教学规律，

了解高校教改的动向，有较丰富的高校管理经验与教学经验，为人正直，坚持原

则、办事公正、作风正派、实事求是、乐于奉献、责任心强，在群众中有较高威

信；督导委员会成员应身体健康，胜任本职工作,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。

第五条 教学督导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。

第六条 在聘任期间因身体等原因不能正常工作,或不能履行职责者，终止聘

任。

第三章 职责与任务

第七条 教学督导委员会的基本职责：开展教学调研工作，收集教学信息，

根据学校阶段性工作重点进行教学检查和听课。

㈠深入课堂教学、实验教学、生产实习与毕业设计等环节，进行现场调查研



究和评议督促，畅通信息反馈渠道，提出教学管理和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。

㈡受学校委托对学校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，并定期研究、分

析教与学双方对教学工作的意见，向学校提出解决有关问题的建议；根据学校教

学安排的阶段性工作重点配合学校教学管理部门进行教学检查。

㈢对教师的教学活动给予指导和建议，帮助青年教师进行教学改革，提高教

学质量；在随班听课时，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包括课堂学习氛围，师生在教

学过程中的交流，以及教风、学风、学生对教师的意见和要求、教师对学生学风

的评价等教学信息。

㈣对各类教学评奖、职称晋升和岗位聘任，对学校教师教育教学水平能力测

试给予评价意见。

㈤监督各教学单位落实和执行学校有关教学管理的规定和措施，可按程序组

织教师和学生召开教学座谈会，抽查教师教案（讲稿）撰写情况，参加抽查期末

考试试卷评阅质量工作。

㈥每学年确定工作重点，制定学期工作计划；定期撰写调研报告和有关信息，

为学校决策提供参考。

第八条 教学督导委员会的任务。

㈠根据学校领导指示和学校每学期教学工作重点，开展教学检查和听课。每

学期进行专题调研活动。以督导检查全校本科教学工作为主，调查研究和分析有

关教学情况及存在的问题，广泛听取教师、学生的意见和建议，为学校领导教育、

教学决策提供依据。

㈡教学督导委员会的自身建设。教学督导委员会的成员要努力学习党和国家

的教育方针、政策，解放思想，更新观念，开拓进取，求实创新；发挥自身的优

势，不断总结经验，积极支持和促进教学改革；虚心听取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意见，

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。

㈢委员会定期召开工作会议，由主任或主任委托副主任主持；根据需要主任

或主任委托副主任可临时召集会议。



㈣教学督导员深入教学第一线，对理论与实践教学等进行分析研究，重点调

查本科生教学情况，形成听课检查报告，汇总反馈信息，研究并提出整改意见及

措施，向教学质量监控处及时反馈信息。

第四章 工作方式与经费

第九条 每学期初，制定工作计划，落实具体的听课任务。深入课堂教学第

一线，充分掌握第一手材料，综合分析，准确评估。

第十条 对教学评估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，不夸大、不缩小、不掩饰、不

虚美，维护督导工作的严肃性。

第十一条 以随机听课为主，适时与任课老师、教研室主任等座谈，交换意

见，沟通信息，与教研室和教学单位密切合作，共同把好课堂教学质量关。

第十二条 教学督导委员可利用课前、课后时间与学生座谈，了解学生对教

学工作的意见。

第十三条 召开学生座谈会和教师座谈会，直接听取学生和教师对教学工作

的意见。

第十四条 加强领导。

㈠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由教学校长主管，教学质量监控处协助工作。

㈡教学督导委员会日常工作由首席督导员主持。

㈢各行政处室、教学单位对教学督导委员会的工作，要给予支持、配合，对

督导员的意见和建议要认真听取并加以研究、改进。

第十五条 学校设立专项经费，保证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工作正常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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